
打造医养结合
示范项目亮点
我市 2022年医养结合项目
建设要在今年 6月底前完成
□记者 刘伟

本报讯 近日， 河南省医养结合项
目调研组来到我市， 对我市 2022 年医
养结合项目进行实地调研， 并组织相
关项目单位召开座谈会。

当日， 调研组一行深入鹿邑县人
民医院、郸城县大爱医养院、郸城县人
民医院、 淮阳区楚氏尊长园开展医养
结合项目建设工作调研。 郸城县人民
医院、郸城县大爱医养院、周口骨科医
院、鹿邑县人民医院 、西华县中医院 、
淮阳区楚氏尊长园就医养结合项目建

设工作情况进行了交流。
据了解， 我市 2022 年医养结合项

目建设要在今年 6 月底前完成，力争护
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60%，适老化服务设
施在完工后能投入运营。 此外，省调研
组还就入住量、服务质量 、人员培训 、
器械辅具使用、 特殊人群及老年人关
怀等方面提出了注意事项， 要求做好
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工作， 打造一批医
养结合示范项目亮点。

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单位
将认真对照标准， 整改落实调研组反
馈的问题， 确保我市医养结合项目工
作按时完成。

□记者 郑伟元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

实市委、 市政府有关我市
医共体建设批示精神 ，近
日，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组
织召开全市医共体建设问

题整改推进会。
会议对规范居民医保

基金使用进行了再部署 、
再安排。 要提高思想认识，
提升政治站位， 高度重视
医保基金使用督查整改工

作，针对发现问题，建立问
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明
确整改时限， 规范医保基
金使用与管理。 要完善相
关政策， 进一步明确职责
分工及管理制度。 要按照
国家和省 “一个医疗机构
对应一个医保经办机构进

行结算”要求，优化基金拨
付流程。 医保部门要创新
方式方法， 加大监督管理
力度， 强化医共体外部监
管。

会议还通报了 《医共
体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

使用工作报告》，各县（市、
区） 就存在的问题整改情
况进行了汇报。

据了解， 我市构建医
疗服务新体系以来， 依托
市中心医院、市中医院、市
妇幼保健院成立 3 个城市
健康服务集团， 分别对各
县 （市 、区 ）医共体进行帮
扶，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同时，依
托三级医院牵头组建 4 家互联网医院，
与全国 39 家知名互联网医院合作，构
建“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实现
与全国优质医疗资源共享。 2021 年 10
月份运行以来 ， 累计开展远程会诊
3000 余人次，线上诊疗 6400 余人次。

4 月 16 日，在民盟河南省委会，川汇区区委、区政府、区卫健委指导下，由市人民医院承办的“民盟河南
省委妇委会、民盟周口市委会盟动中原———义诊捐赠公益活动”在川汇区文化广场举行。 当日，共为 2000
余名群众提供健康咨询，测量血压 700 余人次、血糖 500 余人次，捐赠药品价值 36 万元，为守护群众健康
贡献公益力量。 记者 刘伟 摄

□记者 史书杰

本报讯 为加大全科医生培养

力度，促进全科医生依法依规执业，
充分发挥全科医师在加快构建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近日，市卫健委
印发 《关于做好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全科医师执业注册工作的通知》，对
全科医生执业注册工作作出安排。

通知明确， 在我市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取得临
床、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同时取得有关培训合格证书或资格

条件的未进行注册或加注为全科医

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及时进行注册、
加注或变更为 “全科医学专业”，以
便为广大居民提供连续性、 综合性
和个性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当好群
众的健康“守门人”。

有关培训合格证书和资格条件

包括：1. 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取得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书》（全科专业）、通过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取得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
证书》、通过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
培训取得 《中医全科专业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2.参加全科
医师转岗培训， 取得由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颁发的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合格证书》（中医类别执业含助理医
师取得 《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
训合格证书》）；3. 我市农村订单定
向免费医学生按规定参加医师资格

考试并考试合格；4. 取得相应类别
全科医学专业中、 高级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5. 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且已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

生室注册执业的人员， 经考试取得
执业 （助理） 医师资格后再次注册
的，依据其报考学历，分别可继续注
册全科医学专业或（中医）全科医学

专业 ；6.持有 《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
的在岗乡村医生， 经考试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后在乡镇卫生院或
村卫生室注册的，依据其报考学历，
分别可注册全科医学专业或（中医）
全科医学专业。

据介绍，需要加注或注册“全科
医学专业”的医师，可以通过国家卫
生健康委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

个人端提出申请，提交《医师变更执
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医师执业证
书》 以及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
件， 由其所在执业机构进行审核确
认后提交注册管理部门。 注册管理
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核工作，
申请注册并审核合格的，予以注册；
申请加注并审核合格的，在《医师执
业证书》变更注册记录栏中，注明增
加“全科医学专业执业范围”；审核
不合格的，不予注册或加注，同时会
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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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力度
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我市做好全科医师执业注册工作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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